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師資教學與評量跨系統協作 
深化地方支持系統以精進學校課綱實踐與教師社群動能議題

工作圈第 4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 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16室 

主持人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中小教育組 

林專門委員淑敏（代理主持） 
紀錄 張子安 

出席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教授素貞、宜蘭縣國教輔導團汪秘書俊良、彰

化縣教育處鄭科長玫芳、臺南市推動新課綱專案辦公室陳督學思

瑀、關埔國民小學陳校長思玎、范協作委員信賢、蔡協作委員志偉、

藍協作委員偉瑩、簡協作委員菲莉、師資藝教司陳專員慧茹、師資

藝教司陳科員奕諠、國教署高中組邱商借老師宇捷、國教署國中小

組鄭專員筑珈、洪執行秘書詠善、朱副執行秘書玉齡、周專案助理

宜蓁 

請假人員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顏科長君竹、宋協作委員修德、林協作委員永豐、

林協作委員信志、蕭協作委員奕志。 

壹、報告事項： 

一、依前次會議紀錄，案由一之決議第二點：「以本次彙整表單為基礎…，以

利後續檢視各計畫之間的關係」。 

二、本次會議新增邀請「宜蘭縣國教輔導團汪俊良秘書」、「彰化縣教育處鄭

玫芳科長」、「臺南市推動新課綱專案辦公室陳思瑀督學」、「高雄市政

府教育局顏君竹科長」、「關埔國民小學陳思玎校長」五位地方政府與學

校代表參與本次會議提供諮詢意見。 

三、本專辦於 111 年 2 月 11 日（五）辦理協作委員聯席會議暨培力營活動，

部長與協作委員為本工作圈計有以下回饋意見： 

（一）「深化地方支持系統」為工作圈的重要節點，深化地方支持系統

議題開展脈絡清晰，建議加入支持教師專業之系統，並考量讓地

方擁有內在自生的課程治理動能，更能可長可久。 

（二）學校課程發展系統如何整合現有組織，次系統協作也很重要，皆

須納入思考。 



 

 (三)可開始連結大學與高中教師課程教學（如數位教學或 2030國家）

的連結，系統與機制概念之外，可考慮招募與提案的管道，使在

我們系統內不容易被看見的在地教師能量被看見並得到支持。也

就是不見得是系統，但可能是行動網路的（ANT）概念。 

(四)深化教師支持系統以精進課綱實踐的討論內涵，是否需因應 111學

年本土語文課程實施，納入後期中等學校本土語文部定課程實施問

題之協作與陪伴。 

（五）後中、國民中小學，陪伴與協作會如何開展機制與組織，以後中而

言，有區域性的教師社群，以學科而言，國文就有全國不同區域種

子教師的社群，這裡是否要整合目前所有組織？可能要評估範圍及

利害關係人。 

（六）如何透過部內外協作委員蒐集各地方有效的推動課綱的策略，作為

日後協助各地方政府深化課綱推動的可行方案，可再思考。 

（七）地方支持是基礎的教育工程，期盼未來能從培力的概念出發，培養

地方政府或第一線教師，真正協助教師實現課程或教學實踐，讓學

生學習有成效。 

（八）翻轉傳統教師成長的模式，透過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實踐，落實教師

成長；地方政府能扮演更積極及專業的角色，不只單純進行資源的

分配而是發揮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及學生學習的引領。 

(九)工作圈可以深入思考如何擴大教師專業社群實踐效應，即使課程有

其框架，但教師的教學實踐的潛力是可以非常大的。 

四、課推專辦於 2月 18日、3月 2日及 3月 16日，經召集人林專門委員淑敏

邀請林委員信志、范委員信賢與簡委員菲莉，針對前次會議討論事項與協

作委員聯席會議暨培力營活動收集意見，共同討論「地方支持工作圈未來

工作方向」與「地方支持工作圈建議策進方案」後，將之納入「深化地方

支持系統以精進學校課綱實踐與教師社群動能議題策進方案建議書」。 

五、110 學年度課綱深化與前瞻研討會，訂於 8 月 12 日(星期五)假國家教育

研究院(臺北院區)辦理，以 4 個工作圈發表成果簡報，請召集人事先指

派代表報告人員，『詳細資料』待研究發展組提 5月聯席會確認後公告。 

六、有關《課程協作與實踐》第六輯出版規畫，第四篇「中央地方學校輔導協

作支持深化篇」，『實施計畫』待研究發展組提 5月聯席會確認後公告。 

二、討論事項： 

案由一：關於本工作圈「地方支持工作圈未來工作方向」與「地方支持工作圈建



 

議策進方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課推專辦於 2月 18日、3月 2日及 3月 16日，經召集人林專門委員淑敏

邀請林委員信志、范委員信賢與簡委員菲莉，針對前次會議討論事項與協

作委員聯席會議暨培力營活動收集意見，討論「地方支持工作圈未來工作

方向」與「地方支持工作圈建議策進方案」後，將之納入「深化地方支持

系統以精進學校課綱實踐與教師社群動能議題策進方案建議書」。 

二、 「地方支持工作圈建議策進方案」含括原工作圈規劃之「盤點既有計畫與

作為」、「繪製系統網路」、「分析關鍵環節」與「提出精進建議方向」

等四個工作方向後，依「工作歷程」、「方案與對策」、「單位分工」等

三項分類，初擬策進方案建議，評估並協助本工作圈提出建議策進方案與

報告，於 6月 22日前繳交文件，提 7月 8日聯席會廣納意見，於 7月 20

日前完成簡報檔，由專辦將文件與簡報彙整成 PDF 檔後，專辦將於前瞻

研討會前一週轉知與會人員。 

擬  辦：依會議討論做策進方案建議書更新後提下次工作圈會議討論。 

發言紀要： 

林淑敏專委： 

以教師專業發展圖像及專業素養指引為基準，各單位都有非常務實的

實施計畫，教師專業發展圖像及專業素養指引是原則性的內涵，可與計畫

對應。依據前幾次會議討論及聯席會議的建議，擬出本次討論策進方案建

議書，本次會議除工作圈協作委員外，也邀請地方政府與學校代表給予意

見。 

陳思玎校長： 

目前列出願景比較像工作圈目標，面對時代巨變，老師要如何成為與

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促進老師專業發展是大家的共同願景。搭建教師專

業圖像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是重要的目標，應該專注在人才的培育與典範轉

移。中央、地方、學校都有各自關注的內涵及共同關注內涵，各計畫縣市

都想了解中央重點為何？人才培育不只談內容，也要討論途徑與工具，我

們必須建立「人才培育」機制。 動態的圖像概念是作為老師自我精進與

學習的概念，如何建立支持系統促成人才培育是共同願景。 

汪俊良秘書： 

1.資源到地方政府時間點不同，如果能做一個盤點會有更清楚脈絡。 

2.國教署或師資藝教司都有做核心人才培養，如何讓人才整合銜接是



 

關鍵。如何促進地方政府運用這樣的團隊培養人才是可思考的地

方。 

對地方縣市獨角獸或教育沙盒計畫的想像： 

1. 應整合與鬆綁中央資源相關使用規範，能否突破現有框架？ 

2. 民間企業/NGO/大專院校資源整合及平台媒合，讓地方政府有機會

善用，做整合性思考與發展。 

3. 地方政府提案的輔導機制－中央、專家資源導入與輔導，當地方提

案，提供輔導機制讓計畫更完善，讓資源能有效運用。 

陳思玎校長： 

一般各行政組織以事務來成立單位並推動事務。當焦點改放在人才培

育時，組織運作的機制與方式會有所不同。以後現代混亂與複雜的組織，

若沒改變某些機制，會因為太複雜、太快、變異性太大，導致現場人員混

亂。因此建議思考工具與人才創發等，有無可能從既有組織轉型。 

轉動的人不只教學現場的老師，也包括動能的驅動者，含三層級行政

人員，建議盤點既有組織，從已具備相關功能的組織推動轉型。 

林淑敏專委： 

要處理組織轉型需要更深入討論，本工作圈提供思考方向與建議後，

搭配組織轉型，成功可能性較高，可在建議書納為重要提醒。 

簡菲莉委員： 

參與此工作圈及前兩次諮詢會議，共同開發出本次討論策進方案建議

書內容，邀請各位有更多想像與思考。 

我們想像如何深化地方支持，是否能透過最後產出的報告，打開更多

窗戶，協助地方看到計畫有更多資源去支持地方主體性，地方想要什麼？ 

22個縣市無法以同等速度想到什麼對自己最重要，但如果有 3個、5

個縣市提出想要哪些部分、需要甚麼支持？或許每個縣市都一樣，只是切

入點不同。 

提問便是開展創造性對話，假設地方提問學校：有什麼是你最想要做

的？就能夠回到學校主體性，從他人模式切換到自我模式，而非中央給什

麼學校就對應什麼。 

希望培育能快速切換的人才，提出自我主張，邀請各位先進思考，我

們期待看到怎樣的地方政府？讓地方有機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KPI

是自己訂的，就不會被 KPI追。目標包含有形的與無形的，路徑是想像開

創出來的，改變組織可能要花許多時間，但能培養出屬於自己的路徑與方



 

向。當賦能給地方，能創造出多少可能性？邀請各位代表地方政府與學校

發揮想像？ 

汪俊良秘書： 

原鄉學校與一般學校的任課教師合作，透過輔導員作為合作的媒介，

讓課堂有更多的可能性。 

張素貞教授： 

1.多年來經驗，策進方案建議書的執行面是很大挑戰，要改變體制或

給予建議，面臨很大的衝突與調整，需要時間等待與人員處理，大

家須重視建議與執行的落差。 

2.上期的精進計畫，提供縣市空間與自主，而審查機制成為框架，這

部分不鬆綁的話執行端無法自主，在自主與框架中(含經費)如何平

衡？ 

3.同意思玎校長說盤點的過程有工具、途徑，我認為還要加上內涵，

究竟是在盤點什麼？我們知道內涵是有機、動態的，但要盤點什麼

內涵？縣市政府層級很多是縣市首長想做的事，需要了解哪些是地

方亮點? 

4.在國教輔導團法制化諮詢時，「改變」需要先評估想像與執行的落

差，需要多加思考由誰執行。 

5.國教署將於 111年 11月 11日辦理「教育行政人員研習」，請地方

政府思考的有一個題目「協作相關資源的整合」，大家提出想法與貢

獻，會有一些整理資料。 

6.如何在不增加地方困擾的前提上，讓這份策進方案建議書建議書能

真正發揮功用。 

林淑敏專委： 

過去類似機制或計畫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必須做的處理，可以

在建議書敘寫。策進方案建議書會於 8月前提出，若時間點可以配合，縣

市政府提出的初稿也可以提供本議題工作圈參考。 

洪詠善執秘： 

透過策進方案建議書討論歷程，讓大家先盤點問題並跳出既有脈絡思

考可能解決策略。現狀是以涉及的相關單位，依據各主政單位建議，於既

有組織、工具等調整，專辦會於 8月舉辦跨系統協作研討會，會邀請地方

代表參加，透過策進方案建議書發表，傾聽蒐集各界的意見，以調整策進

方案建議書內容並作為相關主政單位規劃之參考。 



 

林淑敏專委： 

如時間上來得及可先納入討論，8月研討會收到的建議，可再列入策

進方案建議書。 

陳思瑀督學： 

對於建議書對象有疑惑，本身待過多個地方政府，樣態也皆不相同，

縣市政府是轉化中央政策到學校端的關鍵，台南新課綱專辦是臨時組織，

但地方層級學管科等，要面臨議員質詢、處理教甄等事務，課程教學的夥

伴若無法承擔課程發展計畫，就只能收到計畫後轉發，無法整合。課程與

教學雖重要，但不會成為緊急的事項討論。地方支持系統要突破框架，給

縣市更積極的建議與制度上引領，如中央計畫與經費的引領。建議中央與

地方間有關經費補助、考核、計畫引領，部裡能先做整合，部裡針對教師

專業圖像或計畫應做些整合。調整既有組織很不容易，需要更多人力，課

督也一直輪動，如何支持地方政府提升課程與教學能力？建議縣市端有地

方層級的社群運作。策進方案建議書建議整合部內重要政策方向，讓地方

政府更清楚方向。 

林淑敏專委： 

行政實務具體的執行也是重要的議題，策進方案建議書後續也可以納

入相關討論。 

藍偉瑩委員： 

1.提供地方保有自主性，解決區域真正的問題與困境(獨角獸)。  

2.提供區域協助時建議要更真實認識區域的特性，擬訂更個別化的方

式來解決，避免運用一致方式來處理每個地區的困境。 

3.啟動期程要調整，各縣市在第二學期結束前就必須讓學校知道下學

年的重點，讓學校的教師專業與學校社群運作的重點與縣市發展的

方向一致，避免校內方向與縣市有差異而增加負擔，也失去重點。 

陳思瑀督學：中央的計畫與計畫支持的內容，應先進行司署之間的整合。 

林淑敏專委： 

今天師長提到的建議，可在策進方案建議書不同段落內處理，在架構

與內容撰述上可進行調整，讓敘寫架構更清楚，能更清楚所要處理的問

題。 

1.意義驅動要有很好溝通，中央透過很多方式支持地方政府，是否有讓

地方政府確實理解，而不是認為是增加業務。 

2.思玎校長所提人才培育很重要，必須搭配相關機制處理。 



 

3.給地方政府彈性時，也要明確提出中央方向與期待，框架為何，以及

能夠鬆綁到什麼程度。 

4.以目前提出的策進方案建議書初稿中，建議策進方案性質 1的調整與

創新空間比較小，還是必須回歸到各相關計畫中。建議策進方案性質 2

的彈性比較大，考量到現場執行面，會希望用引導、鼓勵等方式而非

強制的方式處理。不求短時間改變，透過引導、鼓勵讓有想法的縣市

先思考和試行，分享成果經驗，對於長期發展有更明確方向，組織氛

圍與典範轉移需要時間。 

5.課程推動上有許多事務要處理，教育的基本盤需要穩固，對於課推自

主自發或未來人才培育概念轉變，可以先導方式處理，透過試行找出

方向。 

范信賢委員： 

謝謝與會師長提供寶貴的建議，未來如何更深更廣處理，如何貼近縣

市需要與培養在地人才，會再進行思考。 

陳思瑀督學： 

建議可以檢視目前支持地方的現況與問題分析。 

署裡有幾個計畫提供許多資源，可先盤整署裡或司裡已在執行的計畫

以及遇到的問題，才能定錨問題與機制，例如生生用平板、適性化教學會

遇到排課、教師員額等問題。 

陳慧茹專員： 

關心現況有哪些問題，思考解決建議或策略，再依中央到地方到學校

所需達成的任務做分工，策進方案建議書會比較有架構。 

鄭筑珈專員： 

國中小組會再根據今日討論內容，與專辦一起修改策進方案建議書。 

決  議：深化地方支持系統以精進學校課綱實踐與教師社群動能協作議題策進

方案建議書，將參考與會人員建議，適當調整架構與內容，使論述更

完整，行動策略更清晰。 

 

案由二：本工作圈預計會議召開時間與下次會議聚焦，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考量協作議題相關工作緊湊，請委員討論會議召開之時程。 

二、 因本工作圈涉及範圍廣泛，請委員就下次會議聚焦項目進行確認。 

擬  辦：由於協作委員平日工作繁忙，為使會議能順利召開，擬請先研訂會議需



 

召開時間與會議重點，並請協作委員先預留參與會議時間。 

決  議：會後在再行調查委員時間。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時間：12時 00分。 


